
桂中医大赛〔2018〕14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为健全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，促进学院依法治校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广

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等规章制

度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了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2018年 3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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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健全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，促进学院依法

治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和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等

规章制度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保密审查，是指学院对拟公开的信息是

否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是否危及国家

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社会稳定和学院安全稳定进行的审查。

第三条 保密审查遵循“谁公开，谁审查”“依法审查”“先

审查、后公开”和 “一事一审”的原则，做到依法、及时、全

面、准确和合理，既确保学院信息安全，又有利于提高学院工作

透明度，保障公众知情权，促进依法治校。

第四条 保密审查的范围包括学院和院内各部门以任何方

式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信息。

第五条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在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

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党政办公室组织协调，学院保密委员会指导、

监督院内各部门的保密审查工作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信

息公开保密审查直接负责人，并指定熟悉保密法律、法规和有关

保密范围，有关业务工作经验的人担任保密审查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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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保密审查制度，严格执行信

息公开的审批程序，切实做好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工作，防止涉

密事件发生。

第七条 学院所有信息在公开前均需进行信息公开保密审

查：

（一）学院内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拟公开的一般信息，由各

部门负责做好保密审查；

（二）对于可能涉密的信息和学院内部事项类信息的公开，

由拟公开部门填写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公开保密

审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拟制初审意见，提交有关职能部门复审、

复审通过后提交主管院领导审批，党政办公室根据审查意见出具

办理意见，并报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，特殊情况报保密委员会、

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查；

（三）未经审查和批准，不得对外公开发布信息。

第八条 保密审查依据：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保密国家秘密实施办法》；

（二）国家主管部门有关《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规定》；

（三）已确定为涉密或不宜公开的信息；

（四）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的其他定密规定。

第九条 在保密审查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息不得公开或

暂缓公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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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照国家保密范围和定密规定，明确标识为“秘密”“机

密”“绝密”；

（二）虽未标识，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

私的；

（三）依照规定需经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公开，而未获

批准的；

（四）尚处在调查、讨论、研究、审查、处理过程中不宜公

开的信息；

（五）涉及教学科研保密事项以及学院其他秘密的信息；

（六）其他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

和社会稳定、学院稳定的信息。

第十条 两个部门联合发文产生的信息，所有在文件上盖章、

署名的部门均有对其内容进行保密审查的义务。

第十一条 学院对拟公开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公开时，应当对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报上级部门确定。

第十二条 院内各部门自本规定执行之日起，需对本部门的

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清理，尤其是加强对部门网站和信息门户信息

的清理，防止失密、泄密事件发生。

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及有关保密规定、导致失密、泄密

的，学院按照有关规定追究部门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党政办和学院保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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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

拟审部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报审信息名称

拟公开时间 拟公开方式

报审信息

说明

报审部门

初审意见 签字

年月日

有关职能部门

复审意见 签字

年月日

报审部门

主管院领导

审批意见
签字

年月日

党政办公室

办理意见

备注

注：此表一式 3 份，报审部门、党政办公室和保密委员会办

公室各存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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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党政办 2018年 3月 29日印发


